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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：在建筑设计中，楼梯间及前室的设计是其

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楼梯间作为建筑中竖向交通空

间，对于建筑的消防疏散尤为重要。不同的建筑依据其

重要性、建筑高度、人员密集度及火灾危险性等方面来

选定楼梯间的形式、布置方式及尺寸宽度，同时应保证

楼梯间的排烟及消防救援。建筑师在设计时综合考虑这

些因素，充分保证建筑中竖向交通疏散的安全便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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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筑师在进行工程项目防火设计时，楼梯间的设计

是其中重要的环节。不同高度及功能属性的建筑物有不

同的耐火等级及防火要求，相应需要采用不同类型的楼

梯间。而不同类型的楼梯间又有不同的技术要求，包

括楼梯间的分隔形式、疏散宽度、防火门窗的设置及排

烟设计等。同一建筑中不同功能区域的楼梯有些可以共

用，有些需要分开疏散不可共用，并有梯段宽度的限

制。下文将对建筑设计中楼梯间及前室的防火设计要点

进行梳理分析。

一、不同种类疏散楼梯间的适用范围

从防火疏散的角度考虑，楼梯间分为以下几种形

式：（1）防烟楼梯间（2）封闭楼梯间（3）敞开楼梯

间（4）室外楼梯。

1.防烟楼梯间适用范围

在建筑防火设计中，随着建筑高度的增加，火灾危

险性增大，达到一定高度的建筑应采用防烟楼梯间进行

疏散，如一类高层公共建筑；二类高层公共建筑（建筑

高度＞32m时），高层厂房（建筑高度＞32m且任一层人

数＞10人时），33m以上的高层住宅建筑。当高层公共

建筑和住宅单元采用剪刀梯时，由于剪刀梯贴邻设置，

火灾危险性较大，应采用防火性能较好的防烟楼梯间；

室内外高差超过10m或建筑层数超过3层的地下室，采用

防烟楼梯间通往地面。

2.封闭楼梯间的适用范围

封闭楼梯间的防火安全性低于防烟楼梯间，常用于

高度较低的二类高层建筑及火灾危险性较大的多层公

建。适用于以下场所：住宅建筑高度在21m～33m（含）

时应采用封闭楼梯间（户门为乙级防火门时可不设）；

与电梯井相邻布置的住宅楼梯间；二类高层公共建筑

（建筑高度≤32m时）；人流量较大的多层公共建筑应

采用封闭楼梯间（楼梯间与外廊连接时可采用敞开楼梯

间），如医院、旅馆、商店、图书馆、展览建筑、歌舞

娱乐放映游艺场所、会议中心及类似使用功能的建筑；

建筑层数6层及以上的其他多层公建；室内外高差≤10m

（或建筑层数＜3层）的地下室。工业建筑中，高层厂

房（仓库）及甲、乙、丙类多层厂房，疏散楼梯应按封

闭楼梯间设计，保证人员的安全疏散。

3.除上述1、2条之外的多层建筑可采用敞开楼梯间

（一面敞开，三面为实体围护结构的楼梯间），敞开楼

梯间有利于竖向通行方便，在幼儿园、中小学校设计中

常常采用敞开楼梯间的设计。

4.室外楼梯适用于以上建筑的室外疏散。

二、关于楼梯间设计的防火技术要求

楼梯间宜靠外墙设置，楼梯间、前室及合用前室位

于外墙上的窗口与两侧门、窗、洞口最近边缘的水平距

离不应小于1米。[2]

采用自然通风方式的封闭楼梯间、防烟楼梯间，在

最高部位往往是烟气聚集的位置，按规范设置面积不小

于1.0m²的可开启外窗；在楼梯间的外墙上每层宜设置

开启窗，保证通风和排烟。设置机械加压送风的封闭楼

梯间或防烟楼梯间靠外墙或直通屋面时，在楼梯间顶部

应设置常闭式应急排烟窗[1]。

对于封闭楼梯间来说，在设计中通常采用乙级防火

门，如两个防火分区共用一个楼梯间疏散，则应采用甲

级防火门，防火效果更好。封闭楼梯间通往地下车库

时，采用甲级防火门分隔。而对于防烟楼梯间，楼梯间

及前室的防火门均为乙级，且墙上不应开设除疏散门

和送风口外的其他门、窗、洞口（住宅防烟楼梯间除

外），如管道井、电缆井的检修门。在一些地方性消防

设计规定中对此有所补充，在浙江省消防技术规范难点

问题操作技术指南中，允许建筑高度33m及以下住宅建

筑的楼梯间内以及住宅建筑的防烟楼梯间前室、消防电

梯前室、合用前室内（含地下室）可设置管道井和电缆

井，同时应满足（1）竖井每层封堵；（2）检修门采用

乙级防火门；（3）开向敞开楼梯间和防烟楼梯间前室

的户门为乙级防火门。[6]通过以上措施，在保证安全的

前提下提高住宅公区面积的利用率。

关于防烟楼梯间前室的使用面积：公建、厂房前室

建筑楼梯间及前室的防火设计探析
韩时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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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积≥6.0m²，合用前室面积≥10.0m²；住宅建筑前室

面积≥4.5m²，合用前室面积≥6.0m²。（消防电梯前室

及合用前室的短边不应小于2.4m）。楼梯间或前室在首

层可将走道和门厅等包括在内形成扩大的封闭楼梯间或

扩大前室，并与其他走道和房间之间采用防火分隔。

建筑的地下楼梯间与地上楼梯间不应共用，应在地

面首层采用无开口的防火隔墙分隔（耐火极限≥2.0小

时）。当地下封闭楼梯间不与地上楼梯间共用且地下仅

为一层时，可不设置机械加压送风系统，但首层应设置

有效面积不小于1.2m²的可开启外窗或直通室外的疏散

门。[4]

用于疏散的室外楼梯，在设计时考虑采用燃烧性

能A级的材料制作。并应达到一定的耐火极限，对于耐

火等级二级的建筑来说，楼梯的耐火极限为1.00h及以

上。室外楼梯与周围门、窗、洞口保持间距2米以上距

离（疏散门除外，但应避免正对楼梯段）。室外楼梯栏

杆扶手设置的高度相对高一些，通常为1.10m，楼梯的

净宽度根据相关建筑规范要求设置且不应小于0.80m。

三、常用建筑不同功能之间疏散楼梯共用的问题

1.住宅建筑与其他使用功能的建筑合建时，疏散楼

梯应分别设置：

（1）住宅部分与其他使用功能之间，应采用耐火

极限防火隔墙和不燃性楼板完全分隔，墙上不允许开设

门、窗、洞口；当为高层建筑时，防火隔墙替换为防火

墙进行分隔，防火效果更好。

（2）住宅部分疏散楼梯与其他使用功能应分开，

分别独立设置；住宅楼下部常常设置配套车库，地上车

库的疏散楼梯或安全出口需独立设置，不与住宅部分共

用，地下车库可借用住宅楼下部楼梯疏散，但在首层与

地上楼梯之间采用不开设门窗洞口的防火隔墙分隔。

（3）住宅建筑与商业服务网点之间应采用防火隔

墙（耐火极限≥2.00h）和楼板完全分隔，所谓完全分

隔，即墙上不开设门、窗、洞口。两者的安全出口和疏

散楼梯应独立设置。

2.办公综合楼内的办公部分的疏散出入口不应与同

一楼层内对外的商场、营业厅、娱乐、餐饮等人员密集

场所的疏散出入口共用。目前大量商务写字楼的出现，

使办公建筑向多功能、综合性发展。办公建筑内常常

设有商业、餐饮、文化娱乐设施等。这些建筑内功能繁

杂，为合理安排它们之间的关系，避免互相干扰，有利

于安全疏散，在办公楼与其他功能用房在同一层时，办

公用房应与商业、餐饮、文化娱乐等分别设置独自出入

口。而在高层办公楼中，每层的建筑面积往往不大，与

商业、公寓、酒店设在不同楼层的办公区域，其办公人

员要求独立设置疏散楼梯就有些困难，可以共用疏散楼

梯。

工业建筑中，与生产相关联的办公室、休息室可

设置在丙类厂房内，但应采用防火隔墙（耐火极限

≥2.50h）和楼板（耐火极限≥1.00h）与其他部位分

隔，并应至少设置1个独立的安全出口。隔墙上的连通

口采用乙级防火门分隔。[2]

3.托儿所、幼儿园中的儿童活动场所宜独立设置，

且不应设置在地下或半地下；通常情况下幼儿园层数不

应超过3层，室外活动场地设在3层及以下安全的区域；

设置在其他民用建筑内时，其安全出口和疏散楼梯应与

其他部分分隔，独立设置，保证幼儿的疏散。

4.剧场、电影院、礼堂宜设置在独立的建筑内；综

合性建筑内的电影院、礼堂等至少应设置1个独立的安

全出口和疏散楼梯，并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2.00h的

防火隔墙和甲级防火门与其他区域分隔。

5.关于商店建筑，除为综合建筑配套服务且建筑面

积小于1000m²的商店外，综合性建筑的商店部分应与建

筑的其他部分隔开；商店部分的安全出口必须与建筑其

他部分隔开。楼梯间应独立设置，不能共用。

6.关于汽车库，考虑到汽车噪音、尾气及安全性的

影响，不应与托儿所、幼儿园，老年人建筑，中小学校

的教学楼，病房楼等组合建造。当地下汽车库设置在托

儿所、幼儿园，老年人建筑，中小学校的教学楼，病

房楼等的下部时，与上述建筑之间，应采用耐火极限

≥2.00h的楼板完全分隔；并独立设置安全出口。

与住宅地下室相连通的地下汽车库，人员疏散可借

用住宅下部的疏散楼梯；地下汽车库与连通住宅部分的

走道之间，采用甲级防火门分隔。[5]

四、楼梯及梯段宽度设计

1.楼梯梯段净宽是指完成墙面至扶手中心线之间的

水平距离或两个扶手中心线之间的水平距离。梯段净宽

除应符合防火规范的规定外，供日常主要交通用楼梯的

梯段宽度应根据建筑物使用特征，按每股人流为0.55

＋（0～0.15）m的人流股数确定，并不应少于两股人

流。[3]

2.每一梯段的踏步数量在3～18级之间，超过18级

需设置休息平台。楼梯休息平台的最小宽度应与梯段

净宽度相匹配，扶手转向端处的休息平台最小宽度应

≥1.20m；当为连续直跑楼梯时，休息平台宽度按1.10m

以上考虑。梯段之间有实体墙时，如剪刀梯之间设置防

火隔墙，此时楼梯平台的净宽不得小于1.30m。

3 .楼梯休息平台上部及下部过道处的净高应

≥2.00m；梯段净高应≥2.20m，每个梯段最低和最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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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级踏步的前缘线以外0.30m的范围内亦应满足这个高

度。

4.楼梯间框架梁柱凸出墙面时的梯段宽度设计：除

框架柱位于楼梯间四角外，梯段和休息平台的净宽应从

框架梁、柱凸出部分算起；凸出墙体的框架梁底距休息

平台地面高度小于2.00m时，应采取防碰撞的措施。如

设置与框架梁内侧面齐平的平台栏杆（板）等。

5.住宅疏散楼梯和首层疏散外门的净宽度应

≥1.10m。建筑高度较低的住宅（高度≤18米）中一边

设置栏杆的疏散楼梯，其净宽度可以按1.0m设计。住宅

疏散楼梯踏步尺寸：宽度≥0.26m，高度应≤0.175m。

楼梯扶手的高度应≥0.90m；楼梯水平段栏杆长度＞

0.50m时，其扶手高度应≥1.05m。楼梯栏杆垂直杆件间

净距应≤0.11m。此外住宅楼梯扶手采取防止儿童攀滑

的措施。

6.厂房内疏散楼梯、走道、门的各自总净宽度，应

根据疏散人数按《建筑防火设计规范》的要求计算确

定。但疏散楼梯的最小净宽度不宜小于1.10m。每层疏

散楼梯的总净宽度应根据每层人数分层计算，且不小

于该层及以上疏散人数最多的一层。首层外门的总净

宽度也按上述原则计算确定，且该门的最小净宽度应

≥1.20m。

7.多层公建对疏散门和安全出口的净宽度要求：门

净宽≥0.80m，疏散走道和疏散楼梯净宽≥1.10m。高层

公建楼梯间的首层疏散门、首层疏散外门、疏散楼梯的

最小净宽度应≥1.20m，对于高层医疗建筑，不应小于

1.30m。

8.室外疏散楼梯栏杆扶手的高度应≥1.10m，楼梯

梯段的净宽度应≥0.80m，倾斜角度应≤45°。梯段和

平台均采用燃烧性能A级材料，并达到耐火极限的要

求，一般考虑达到1.0小时的耐火极限。

9.中小学校疏散楼梯：教学用房的楼梯梯段宽度

应≥1.20m，并应按0.60m～0.75m的整数倍增加梯段宽

度。楼梯设计时应注意采取防坠落、防攀滑的措施。

10.供老年人使用的楼梯应便于老年人通行，严禁

采用弧形楼梯和螺旋楼梯，休息平台对老年人尤其重

要，此位置不应设置踏步；楼梯通行净宽应≥1.20m；

楼梯采用较为平缓的踏步且采用防滑的面层材料，适当

设置提示标识，考虑适老化设计。

11.商店建筑的营业区：室内疏散楼梯及室外梯段

最小净宽≥1.40m，踏步最小宽度应≥0.28m，踏步最大

高度应≤0.16m；室内外台阶的踏步高度应≤0.15m，踏

步宽度应≥0.30m；当高差较小时可设置坡道，按1：12

的坡道设置。

12.铁路旅客车站建筑站房楼梯净宽度不得小于

1.60m；旅客使用的踏步宽度应≥0.28m，踏步高度

≤0.165m。安全出口和走道净宽度不得小于3m。

13.综合医院建筑楼梯应同时符合防火、疏散和功

能分区的要求；主楼梯宽度应≥1.65m，踏步尺度要

求：宽度≥0.28m，高度≤0.16m。

五、关于剪刀梯的设置

高层公共建筑及住宅单元的疏散楼梯，为减小占用

的面积常常采用剪刀楼梯间，此种情况下，剪刀梯贴邻

设置且作为两个安全出口，应按防烟楼梯间设置，梯段

之间设置防火隔墙，耐火极限不小于1.0小时。

公共建筑剪刀楼梯间的前室应分别设置；住宅建筑

楼梯间前室、消防电梯前室不宜共用或合用，条件困难

时合用时，需满足消防电梯使用要求，且面积不应小于

12.0m2；共用前室时，应在设计中注意使两扇共用前室

门位于不同方位，疏散时人员通过不同的入口分别进入

共用前室，入口之间的距离不小于5m。剪刀梯的休息平

台净宽不得小于1.30米。

结束语

建筑楼梯间的防火设计除了建筑专业对楼梯间的形

式、数量、疏散宽度及排烟等方面的考虑，尚应避免结

构梁柱凸出及管线布置对疏散的影响，设计时协调好各

专业保证楼梯疏散的净宽和净高；楼梯间及前室的门开

启后避免影响疏散净宽，保证人流疏散顺畅；设置疏散

指示标志、安全出口指示灯等消防设施；通过各专业协

同设计来保障建筑楼梯间及前室的防火疏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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